
“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超市版基本服务合同

甲 方： 厂商编码：

乙 方：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为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服务系

统提供商。乙方向甲方提供由乙方投资、建设、经营的重百供应链管

理服务系统。甲方接受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服务,使用“重百供

应链管理服务系统超市版”的基本服务功能。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的原则下，双方协议如下：

一、甲方接受乙方通过互联网上的“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超市版”

提供的基本服务。主要内容：在确保系统各项功能可以正常使用的前

提下，以乙方最新颁布的基本服务功能为准。

二、甲方同意由乙方指定并经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审核批准的《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超市版收费规定》。

甲方按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超市版收费规定应向乙方支付服务

费合计（小写）： 元（大写） 元整（含

基本服务费和增值服务费）。

三、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期限内履行基本服务费的支付

义务。

四、甲方付清基本服务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开始提供服务。

五、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基本服务费。

六、本合同有效期为：从 起至 止。



七、甲方责任

1.遵守“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的《客户应用规则细则》。

2.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付清服务费。

3.保证在未经乙方许可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泄漏或非法利用乙方任

何非公开的信息或资料等商业机密，并不得从事任何侵犯乙方知识产

权的行为。

八、乙方责任

1.实现“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的各项服务功能。

2.保证在未经甲方许可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泄漏甲方任何非公开的

商业秘密。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清服务费时，乙方有权停止对甲方的服务、

解除本合同并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九、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义务时，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其另一方有权解

除本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违约方造成守约方其他经济损失

的，违约方必须予以赔偿。

2.甲方到期未支付基本服务费即构成支付违约。乙方将在甲方支付违

约后3个工作日内，停止向甲方提供服务。

3.合同双方在下列情形出现时不承担违约责任

（1）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抗力至使合同不能履行或无履行必要

的。

（2）合同有效期限内出现非乙方可预见及可控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政府行为、电力故障、网络故障等）而导致服务出现中断或数据丢失

等瑕疵的。

十、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首先由合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本合同经甲乙双方通过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以网络在线点

击的方式签订，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委托重百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平台保管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信

息。

单位全称：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税 号：915000000824439393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加州支行

帐 号：626027656

地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4 号高科总部广场 13

栋 8-1 号

电 话：88757851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代 表：（签名） 代 表：（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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